
天 仁 茶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股 東 常 會 議 事 錄  

時間：公元 2021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 422 號 (天仁茶園銘峰館)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共計 54,916,593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

總股數 90,548,948 股（已扣除符合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股東股數）之

60.64%。 

主席：林 董事 仁宗                     記錄：鄭慧馨 

出席之董事會成員及監察人：鄧泗堂獨立董事、馮仁厚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

會召集人)、林仁宗董事、蔡松欉董事、曾明順監察人。 

列席：山河法律事務所紀冠伶律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倩雯會計師。 

 

壹、主席宣佈開會：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總數已達公司法規定，主席

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2020 年度營業報告暨 202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報告（詳如附件） 

二、監察人審查 202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如附件） 

三、2020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執行情形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四、2020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 

一、經 2021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 2020 年度員工酬勞 2%計

新台幣 1,435,841 元及董監事酬勞 1.60%計新台幣 1,148,673 元，均

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員工酬勞發放對象包含本公司及子公司之全職員工為限。其發放金

額，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以及員工

資格認定等相關事項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三、本分配金額係依獲利狀況，分別以 2%及 1.6%估列員工酬勞及董監事

酬勞，並認列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金額分別為 1,436 千元及 1,149

千元，帳列於薪資費用項下：估計數與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差異

數分別為 5 千元及 4 千元，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2020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 2020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等，業經安永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呂倩雯會計師及劉慧媛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

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

監察人審查竣事，提請  承認。 

二、本公司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 202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會計師

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詳如附件。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54,840,597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6%；

反對權數：15,813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0,183 權，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配分配案，業經 2021 年 3 月 19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 

二、依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派除依法扣繳稅款及提撥百分之十為

法定公積外，悉依本公司章程第 33 條之 1 規定辦理，並送請監察

人審查完竣及出具審查報告書。 

三、2020 年度盈餘配發股東紅利總金額新台幣 54,355,169 元，即每

股分派現金股利新台幣 0.60 元，配發至元止，元以下捨去，分配

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現金股利發放

基準日、發放日暨相關事宜，俟本年度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

事會另訂定除息分配基準日、發放日配發之。 

四、本公司 2020 年度盈餘分配表，詳如下頁：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2020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   5,996,494  

2020 年度稅後淨利 $   57,053,396   

減：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
精算損益(2020 年度)) (   3,082,245)   

小計     53,971,151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5,397,115)   

合計 48,574,036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54,570,53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54,355,169  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60 元 

分配合計 54,355,16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215,361  

 

董事長 李國麟                經理人 林仁宗              會計主管 朱惠玲 

 

五、提請  承認。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54,842,509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6%；

反對權數：15,901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8,183 權，本案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範圍內項目為庫藏股

票交易溢價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18,118,389 元，配發予股東。 

二、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之各股東持股

比例分配，即每股配發現金 0.2 元，發放時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資

本公積發放現金之配發基準日、發放日暨相關事宜，俟本年度股

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54,835,596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5%；

反對權數：20,815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0,182 權，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法令及營運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

對照表，(詳如附件)。 

二、提請 討論。 

補充說明： 本案之修訂日期應以股東會實際召開日期為準，故第 37 條

修訂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4 日。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54,840,536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6%；

反對權數：12,873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3,184 權，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三：(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9 年 3 月 7 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辦理。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

件)。 

三、提請  討論。   

補充說明： 本案之修訂日期應以股東會實際召開日期為準，故修訂日

期為 2021 年 8 月 4 日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54,840,537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6%；

反對權數：12,874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8,182權，本案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01 分） 

 

主席：林仁宗                    記錄：鄭慧馨 



【附件】2020 年度營業報告暨 202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暨 202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2020 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資產總額為 2,433,516 仟元，負債

總額為929,242仟元，權益總額為1,504,274仟元，每股淨值16.56

元。 

單位：千元 

項目 2020 年實績 2019 年度實績 成長率% 

營業收入 1,906,194 2,247,585 (15.19)

營業毛利 1,095,327 1,301,001 (15.81)

營業費用 1,030,345 1,122,572 (8.22)

營業淨利 64,982 178,429 (63.5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091 16,720 (69.55)

稅前淨利 70,073 195,149 (64.09)

稅後淨利 57,383 156,896 (63.43)

每股盈餘(元) 0.63 1.73 (63.58)

 
2020 年是集體不安的一年，新冠肺炎的危機與地緣政治的不安，讓我

們面對一場無法預知終點的考驗，營運簡要報告如下： 

1.提升防疫的意識與能力，保障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健康與安全，並藉

由此次考驗，徹底檢視與強化全供應鏈因應氣候與疫情等危機的能

耐與反應速度。 

2.加速新經濟、新零售與新領域的鏈結，由跨業合作、海外支持、科

技投資、技術創新與感動服務等方向投資未來，並深化公司治理與

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贏在下一個起跑點。 

3.食品安全實驗室通過 TAF 延展(含 CNS 17025 轉版)及增項認證，

與邀請食品產業策進會輔導，建立「餐飲業者一級品管系統」，提

升本公司食品安全與風險控管的觀念與能力。 

4.國內外通路架構在這波衝擊下，加速汰弱造強的轉型，並注入數位

智慧、健康人文與食安文化等元素，專注於顧客終身價值與同仁學

習成長，開啟未來發展的新格局。 



(二) 財務收支與獲利能力分析(合併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 

 

項    目 2020 年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2.55

權益報酬率(%) 3.68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7.17

稅前純益 7.74

純益率(%) 3.01

每股盈餘(元) 0.63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8.19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68.25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132.11

速動比率(%) 88.77

利息保障倍數(倍) 11.60

 

二、202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2021 年在新冠肺炎疫苗問世後，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這波巨變帶來

的省思與變革，對未來有深遠的影響。主要經營方針如下: 

(一)在疫情危機的啟發下，提升對存在與潛在風險的管理，投入足夠的

關注與資源，學習如何預防、面對與防止災害發生，培養具備應對

風險的韌性與彈性，開創營運新的格局。 

(二)將食品安全、數位神經、風險管理與公司治理等營運關鍵課題，注

入公司企業文化的內涵，為企業文化注入多元性、未來性與永續性。 

(三)後疫情時代復甦已露出曙光，但因救疫所引發經濟情勢的變化與氣

候變遷危機的衝擊，極可能侵蝕經濟復甦的果實，本公司將持續致

力於數位化與智慧化的努力，以確保營運成果。 

(四)研發各種茶葉與在地、當季食材結合，開發天然、健康的茶飲、茶

點與茶膳，以實際的行動支持與豐富本土農業。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股東支持與指教，也祝福大家喫茶幸福，永保安康！ 

 

 

董事長  李國麟        經理人  林仁宗       主辦會計  朱惠玲 



【附件】監察人審查 202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天 仁 茶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

等，其中公司財務報表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倩雯、劉慧媛會計師查

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公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經本監察人等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

敬請  鑒核。 

 

    此  上 

本公司 2021 年股東常會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   李  鴻  生 

 

                               陳  福  松 

                                 

曾  明  順 

 

 

 

公 元 2 0 2 1 年 0 3 月 1 9 日 







































【附件】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 

十 

八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十一人，董事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

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任期屆滿，

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

就任時為止。董事出缺，即行補選，但缺

額未達董事總額三分之一時得免行之。補

選就任之董事其任期以原任餘存時間為

限。 

本公司董事於前項所定名額中，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

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悉依公

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獨

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任期屆滿，不及改選

時，得延長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

止。董事出缺，即行補選，但缺額未達董

事總額三分之一時得免行之。補選就任之

董事其任期以原任餘存時間為限。 

本公司董事於前項所定名額中，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

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悉依公

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獨

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 

配合公司營運需

要修訂 

第 

二 

十 

五 

條 

本公司設監察人三人，監察人任期三年連

選連任。其全體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構之規定。 

本公司監察人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監察人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悉依

公司法規定辦理。 

但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毋庸設置監察

人；如已設置者，於「審計委員會」成立

時，監察人即當然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

人之規定，亦隨即失效。 

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

事規則等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

會行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於審計委員會

組織規程另訂之。 

本公司設監察人三人，監察人任期三年連

選連任。其全體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構之規定。 

本公司監察人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監察人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悉依

公司法規定辦理。 

1. 依 2018.12.19

金管證發字第

1070252331 號

令規定辦理。 

2.本公司自現任

董事及監察人

任期屆滿時應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增訂設

置審計委員會

暨相關規定。

第 

三 

十 

七 

條 

本章程訂立於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０年九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０年九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期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六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０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三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七年六月廿六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０年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一年五月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二年五月二十九

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五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六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九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０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二年六月五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二次訂於公元二０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二０年六月十二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二一年八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０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三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七年六月廿六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公元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０年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一年五月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二年五月二十九

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五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六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公元二００九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０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二年六月五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公元二０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訂於公元二０二０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7.財務單位經辦人員應按月將背書保證

之增減變化及其餘額彙總製表，呈報

權責主管核閱，權責主管及經辦人員

違反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時應按公

司規定處罰。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

7.財務單位經辦人員應按月將背書保證

之增減變化及其餘額彙總製表，呈報

權責主管核閱，權責主管及經辦人員

違反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時應按公

司規定處罰。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字句修改 
依據 2019/3/7
金管會發佈法

規：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處

理準則第二十

六條之二條文 

8.主管機關辦理公告申報之標準 
依照主管機關規定，公司應於每月十

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背書保證餘額;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另行辦理公告申報並輸入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

期孰前者。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對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帳面金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

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8.主管機關辦理公告申報之標準 
依照主管機關規定，公司應於每月十

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背書保證餘額;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另行辦理公告申報並輸入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

期孰前者。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金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金額、長期性

質之投資金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

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字句修改 
依據 2019/3/7 
金管會發佈法

規：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處

理準則第七條

及第二十五條

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4)款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主管機關規定之公告申報標準較本公

司對外背書保證金額之限制寬鬆，實

際作業應依本辦法第 4 條規定之金額

辦理。 

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4)款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主管機關規定之公告申報標準較本公

司對外背書保證金額之限制寬鬆，實

際作業應依本辦法第 4 條規定之金額

辦理。 

11.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請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

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記錄載明。 

11.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請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 

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

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記錄。 

字句修改 

依據 2019/3/7 

金管會發佈法

規：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處

理準則第十一

條條文 

12.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背

書不符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及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12.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背

書不符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人。 

新增 

依據 2019/3/7 

金管會發佈法

規：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處

理準則第二十

六條之二條文 

初訂於公元 1993 年 6 月 28 日 

第一次修訂公元 1997 年 6 月 26 日 

第二次修訂公元 2003 年 6 月 10 日 

第三次修訂公元 2006 年 6 月 14 日 

第四次修訂公元 2009 年 6 月 10 日 

第五次修訂公元 2011 年 5 月 31 日 

第六次修訂公元 2013 年 6 月 17 日 

第七次修訂公元 2021 年 8 月 4 日 

初訂於公元 1993 年 6 月 28 日 

第一次修訂公元 1997 年 6 月 26 日 

第二次修訂公元 2003 年 6 月 10 日 

第三次修訂公元 2006 年 6 月 14 日 

第四次修訂公元 2009 年 6 月 10 日 

第五次修訂公元 2011 年 5 月 31 日 

第六次修訂公元 2013 年 6 月 17 日 

 

增列本次修訂

日期 

 


